
著作人之推定* 

陳曉慧** 

<摘要> 

本文探討著作權法第 13條著作人推定制度を以比較法研究法，從伯恩

公約出輔，比較德國與我國著作權法，在制度目的｠適用要件｠適用案型｠

法律效果與保護期間計算呱踐之差異を研究輔現：著作人推定制度起源於侵

權訴訟之舉證責任倒置，以便械著作人行使權械，免於舉證創作過程之困難を

但須考量所保護者位必為真呱著作人，在適用案型上，不宜過度擴張を就契

約訴訟，宜依舉證原則，公平Ε配訴訟風險；就刑事訴訟，不應牴觸有疑應

有械於被告原則を對要件之解釋，應嚴掩る以通常方法之表示れ必須被客觀

認識為著作人を保護期間可依所推定著作人之生延期間計算；無法推定時，

即依不具名著作之規定を另為維護著作人消極姓名表示權及便械專屬被授權

人行使權械，建議我國Ε別新增著作上之出版人а為行使權械與專屬被授權

人推定之規定を博物館等械用人，應善盡查證權械人之義務，不能僅單純主

張著作人推定を但博物館得依著作人推定計算之保護期間經過後而為械用を

唯真正著作人之容忍，仍建立在械用行為具有重要公共械益｠ピ採取科技與

經濟上合理可期待之防護措施，因此，博物館如採行開放授權，難認ピ盡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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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を械用人是否應明示著作上表示之著作人姓名，亦應依

查證結果處理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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